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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旅游业诞生已经一百多年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将其作为发

展的支柱产业，它们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都已经认识到旅游立

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纷纷出台了一系列相应的法律法规和配套

条例。而在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部分人大代表就已经

开始关注并且呼吁国家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快旅游立法的进程，但

过程异常艰难。从新中国建国以来，我国旅游立法从无到有，到

现在已逐渐成体系。这些旅游法规在旅游业发展中也发挥了其应

有的作用，但其中也存在不少瑕疵，因此，构建全新的、更加完

善的旅游法体系是当前我国旅游业发展进入新阶段所必须经历的

重要路径。

1.《旅游法》出台带来的影响

1.1给旅行社带来的影响

1.1.1规范出团费用，杜绝零团费、低价团现象

《旅游法》中相关条例规定：旅行社不能用低价去误导、诱

导等欺诈手段谋骗旅游者，也不能通过购物或者其他项目吃回扣

等方式攫取不当利益，但是其中提到，如果双方协商一致，同意

旅行社安排的特殊情况除外。

1.1.2规范导游行为，同时也维护导游自身合法权益

《旅游法》中相关条例规定，导游包括领队人员必须严格执

行既定的合同约定的旅游和行程安排，任何情况下（除不可抗力

以外）不得中止、更换甚至终止旅游行程，在服务过程当中不得

主动向旅游者索要服务费、中介费等，尤其是不能误导、欺骗、

强迫或者变相强迫等方式促使旅游者购物或者参加其他付费旅游

项目。”

1.2 给导游员带来的影响

1.2.1薪酬制度方面

针对导游员的薪酬问题，我们通过走访调查发现，超过半数

的导游人员年平均收入在2万元左右，而导游工作有其复杂性，

工作时间长、任务重、压力较大，其中有46.5％的人认为自己收

入水平太低，对自己的职业产生消极态度，44.7％的导游员认为

自己是中等收入水平，基本满足生活需要，仅仅只有8.8％的导

游员认为其收入在中等偏上水平，对自己目前的薪酬基本满意。

而这一次国家旅游法的出台，对于提高导游员收入，保障其合法

利益方面是一大利好。

1.2.2人员素质

旅游法的出台，作为一名导游员，想要适应新的旅游法给旅

游业带来的改变，第一要务就是就要提升职业素养，然后就要苦

练基本功，明确自己在带团过程中可能承担哪些法律责任。从旅

游者的角度去看问题，做好自己服务者的角色。最后导游员就要

从《旅游法》中寻找新的思路，调整自己的定位，提升对自己所

从事工作的满足感和自豪感。

2.我国旅游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2.1已出台的旅游法规层次不明，还不够权威

旅游业是我国近些年来发展最快、效益最好的行业之一，但

是我国至今没有一部专门法律是用来调整旅游中发生的关系的。

已经出台的旅游法规中层次最高的是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层

次较低且数量较少。在现行旅游法规中最多的是国家旅游局颁布

的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旅游法规，在立法的阶层上还处于相对较低

的层次，严重影响了旅游法规施行的权威性。

2.2旅游法规不完善，存在一些盲点

我国旅游业的一些领域还缺乏法律详细的解释，旅游合同在

旅游业务中是普遍存在，但旅游合同和其他合同相比有很多复杂

性和特殊性，比如作为合同主体之一的旅游者相对数量较大，且

大体意见总是难以达成一致。反过来旅行社作为合同主体也有比

较强的复杂性，比如经常需要同酒店、景区和运输公司等主体配

合才能完成合同约定。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规范类似旅游合

同的相关法规。

2.3部分法规存在一些解释不清晰的问题

我们立法的目标就是应当明辨是非，每一条法律法规都应当

准确、严谨和科学，但现行一些旅游法规当中仍然存在不够严谨

的问题，影响了旅游法具体施行的质量。

3.完善我国旅游法的对策

3.1做好旅游法规的配套工作，建立完整的旅游法规体系。

旅游法规要充分发挥其作用，单靠一个个独立的法规是不行

的，这需要各方面和行业专门法规的配合，多面出击才能完成。

因此，下一步要加紧完善旅游法规的体系建设，如关于导游人员

权益保护的规范、关于旅游合同细节的规范、关于旅游交通方面

的规范、关于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的规范等，都应是下一步具体

立法应当考虑的层面。

3.2对现行法规进行完善。

我们应对现行旅游法规、部门规章等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

改变其中存在的不够准确的情况，对存疑的内容加以解释。对于

现有的《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规定》要么立即废止，由国

家旅游局和中国保监会联合制定新的规定，或对其进行修订，总

而言之，要使该规定对旅游行业和保险行业都具有约束作用。

3.3严格旅游执法。

在旅游业法制化建设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制定完善的旅游法

律法规体系，还应当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从某种程度上来

讲，执法必严的过程比立法工作还要艰辛。因此为了改变现有旅

游执法手段匮乏、执法困难的现状，可以考虑给相关旅游行政管

理部门一些特殊执法权，同时也要明确各部门职责，避免出现执

法过程当中各部门的职责不清和互相推诿的情况。

结束语

《旅游法》出台对我国旅游业影响很大且意义深远，可以说

是我国旅游业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里程碑。《旅游法》的出台有

利于我国旅游业的更加健康快速发展，同时消除因对外国开放市

场带来不好的影响，让旅游业可持续的发展。这对旅游业来说这

不仅是个千载难逢机遇，更是一个世纪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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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旅游业属于第三产业，是绿色可持续的经济性产业，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都已经认识到了旅游立法的必要

性和重要性，并且这些国家都纷纷出台了相应的的旅游法规。中国在2013年4月通过并在10月1日最终颁布实施了《中华人名共和国旅游法》

（以下简称《旅游法》）。《旅游法》是我国旅游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对中国旅游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毋庸置疑的

是，我国的旅游立法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亟待解决，比如旅游法规配套不齐全、内容不够丰富、部分法条存疑等问题。要完善我国的旅游法

体系，我认为应该从做好旅游法规的配套、完善现有法规等几个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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